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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对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中有关问题的回复 

 

天职业字[2019]2478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我们接受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岭民爆”或“公司”）的委托，

为南岭民爆提供 2018 年年报审计服务。 

贵部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向南岭民爆发出《关于对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作为南岭民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

审计机构，对贵部在问询函中提出与会计师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我们的回复意见说

明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2、报告期末，你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 7,320 万元，期

初数为 1.146 亿元，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明细并说明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确认依据、后续计量、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方法及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明细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其中：按公允价值计量 73,200,000.00  73,200,000.00 114,600,000.00  114,600,000.00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73,200,000.00  73,200,000.00 114,600,000.00  114,600,000.00 

合  计 73,200,000.00  73,200,000.00 114,600,000.00  114,600,000.00 

（2）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确认依据、后续计量、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将除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之外，在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司对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成

本计量，对除此之外的其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对可供出售金额资产进行后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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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和现金股利，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

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账面价值扣除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

变动累计额之后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当收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时，终止确认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司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系持有的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雪峰科技”）2,000.00 万股普通股股票，持股比例 3.04%。2012 年 3 月，公司以 6,500.00

万元现金向新疆雪峰科技增资，增资后持有 1,000.00 万股，持股比例 4.049%，公司将该项

投资作为按成本法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与列报。2015 年 5 月，新疆雪峰科技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对其股权投资的核算由按成本法计量转换为按公允价值计量，

并于转换当期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2016 年 6 月，新疆雪峰科技以 2015 年期

末总股本 329,35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公司持股数量由 1,000.00

万股增至 2,000.00 万股，持股比例 3.04%。2017 年期末，新疆雪峰科技股票收盘价为 5.73

元/股，公司所持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1.146 亿元，2018 年期末，新疆雪峰科技股票收盘价为

3.66 元/股，公司所持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7,320.00 万元。公司将所持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意见： 

我们通过核查公司所持新疆雪峰科技股票的期末市场价格，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

价值进行复核，并对其公允价值变动的计量进行了检查，相关变动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会

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未见重大异常情况。 

二、问询函问题 4、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6.81 亿元，较期初

增长 5.45%，占营业收入的 31.32%，计提坏账准备 7,401.39 万元。 

（1）请结合销售政策等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下滑但应收账款余额增长的原

因。 

（2）请结合主要客户资信、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和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营业收入下滑，但应收账款余额增长的原因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6.81 亿元，较期初增加 3,514.69 万元，增长 5.45%，主

要系贸易业务产生诉讼所致。2018 年度公司为把控贸易业务风险，经决策，子公司湖南新

天地南岭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岭经贸”）停止开展新的贸易业务，使得当期营业

收入较上期下降 3.08 亿元。前期贸易业务形成的应收货款因票据到期未能兑付而转为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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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导致公司 2018 年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增加 0.80 亿元，期末涉诉应收账款包括应收长沙

康赛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赛普公司”）货款账面余额 8,989.06 万元，应收湖南中安

资源矿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矿产公司”）货款账面余额 2,210.46 万元。 

因票据到期未能兑付而转为应收账款的诉讼事项情况见公司于 2019年 2月 13日于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南岭经贸公司诉讼事宜的公告》（2019-001）。 

（2）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1）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元 

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477,009.30 0.36 2,477,009.30 10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678,079,738.42 99.64 71,536,940.62 10.55 606,542,797.80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  计 680,556,747.72 100 74,013,949.92 
 

606,542,797.80 

①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中康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77,009.30 2,477,009.30 100 预计不能收回 

合  计 2,477,009.30 2,477,009.30   

②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406,822,784.30 20,341,139.18 5.00 

1-2 年（含 2 年） 207,463,853.81 20,746,385.39 10.00 

2-3 年（含 3 年） 23,407,003.43 4,681,400.68 20.00 

3-4 年（含 4 年） 25,842,269.43 12,921,134.72 50.00 

4-5 年（含 5 年） 5,656,489.31 3,959,542.51 70.00 

5 年以上 8,887,338.14 8,887,338.14 100.00 

合  计 678,079,738.42 71,536,9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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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信用政策实施情况 

民爆产品属国家管制的特殊商品，销售对象必须具备有关法规规定的资质条件。国内客

户必须是具备民爆器材购买资质的单位。实际供货前双方必须签订民爆器材购买合同，实际

供货时必须由买方在买方所在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办理民爆器材电子购买证和运输证。出口民

爆器材销售，由专业代理出口的公司办理相关的准许出口证明书，并在事前签订产品出口买

卖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客户资信控制：公司老客户，根据其欠款数额、历史交易过程货款支付的平均时间、交

易量大小，综合划分为正常客户与非正常客户，并进行动态管理。业务人员定期告知客户信

用管理政策以及客户现属的资信等级。公司正常客户应收账款账期最长不超过一年，非正常

客户按现款现货方式进行交易或停止供货并催收货款。对新开发的铁路、水电等重点工程周

期较长的客户，除按国家规定签定格式合同外，对业务具体实施还需签订补充协议，进一步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民爆器材销售业务长期合作单位主要系湖南省内市级民爆公司、湖南省内外工程爆

破公司及央企下属基建公司，相关企业资信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公司通过客户资信管理有

效控制坏账风险。2018 年期末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及 1-2 年（含 2 年），2 年

以内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合计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为 90.26%，账龄较短，同

时，公司对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大于 100.00 万元的客户进行了单项减值测试，并对大额超过

信用期（1 年）未回款的客户进行了风险评估，经测试，期末坏账准备已按照公司会计政策

足额计提。 

3）主要客户当期销售收入、应收账款余额及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 销售收入 占年度销售额比例(%)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期后收款情况 

客户一 8,431.72 5.22 1,062.02 2,610.00 

客户二 7,680.54 4.75 527.50 180.00 

客户三 6,678.33 4.13 578.98 390.00 

客户四 5,037.91 3.12 964.63 750.00 

客户五 4,829.97 2.99 1,201.10 1,376.00 

合  计 32,658.47 20.21 4,334.23 5,306.00 

注：上表期后收款指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期间收到的货款。 

公司前五大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及期后收款情况详见上表，前五大客户均系市级民爆公司，

客户稳定且资信情况良好，期末应收账款均处于信用期内，且期后均有大额回款，无重大减

值风险。 

4）涉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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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期末，公司涉诉应收账款账面期末余额为 11,199.52 万元，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1,106.64 万元。截至年报公告日，涉诉应收账款形成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

2019 年 2 月 13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南岭经贸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2018-039）及《关于全资子公司南岭经贸公司诉讼事宜的公告》（2019-001）。 

针对涉诉应收账款的减值风险，公司向法院申请并获取了以下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对

公司主张的相关债权进行保全： 

①民事裁定书（2018）湘 01 民初 2684 号裁定“冻结长沙康赛普实业有限公司、湖南中

安资源集团有限公司、黄少华、湖南典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岳阳亿凯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存款人民币 6,100 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②民事裁定书（2019）湘 01 民初 438 号裁定“冻结被申请人长沙康赛普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安资源集团有限公司、黄少华、湖南金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岳阳亿凯丰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中宇景恒（厦门）实业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6,340 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

的财产”； 

③民事裁定书（2019）湘 01 民初 437 号裁定“冻结被申请人湖南中安资源矿产能源有限

公司、湖南中安资源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康赛普实业有限公司、欧阳斌、中宇景恒（厦门）

实业有限公司人民币 3,100 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 

截至公司年报公告日，法院已相继查封了康赛普公司和岳阳亿凯丰位于华容县的 9 栋抵

押房产，查封了黄少华位于洞口县的 11 套抵押房产及其名下一台车辆。 

鉴于上述案件的财产保全裁定金额合计已覆盖涉诉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且相关债权（包

含利息损失在内）同时存在连带责任担保和抵押物权担保，胜诉后可收回金额存在较大的保

障。故涉诉应收账款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是合理、充分的。 

5）公司应收账坏账准备政策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①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组合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组合 备注 

南岭民爆 

(002096)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账龄分析法组合、性质组合)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应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款项、明确

无收回风险款项，如应收政府补偿款

项等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除非关联

方债务单位已撤销、破产、资不抵债、

现金流量严重不足等情况 

江南化工 

(002226)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账龄分析法组合)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久联发展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保证金及押金组合、关联单位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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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组合 备注 

(002037)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账龄分析法组合、保证金及押金组合、关联单位应收

款项、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往来款项、有信用担保等风

险小的债权)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项、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往来款 

项、有信用担保等风险小的债权组合

除出现客观减值因素外，不计 

提坏账准备. 

同德化工 

(002360)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账龄分析法组合)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国泰集团 

(603977)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账龄分析法组合)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②按照账龄分析法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比例 

账龄 南岭民爆(%) 江南化工(%) 久联发展(%) 同德化工(%) 国泰集团(%) 

1 年以内 5.00 5.00 5.00 5.00 5.00 

1-2 年 10.00 10.00 7.00 10.00 10.00 

2-3 年 20.00 15.00 10.00 20.00 30.00 

3-4 年 50.00 20.00 20.00 30.00 50.00 

4-5 年 70.00 80.00 40.00 50.00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组合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基本一

致，账龄分析法中各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也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政策符合

行业惯例。 

会计师意见： 

（1）我们将南岭民爆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对南岭民爆财务报表审计中所获得的信息进

行了核对，南岭民爆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审计所获得的信息相一致。 

（2）我们通过了解、询问、观察、检查及重新计算等方式对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进行

了复核，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充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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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询函问题 7、请补充披露你公司一六九棚户区改造的进度、对公司的

影响、你公司收到的改造款、会计处理过程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一六九棚户区改造的进度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8 年 6 月 13 日，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裁定书，裁定“湖南百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退出一六九棚改项目的管理，一六九公司全面接管该棚改项目的建设”，考虑到

一六九棚改项目的特殊属性以及和谐维稳等现实需求，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一六九公司”）依据法院裁定全面托管了该棚改项目建设。 

2018 年 6 月 28 日，一六九棚改项目正式复工建设，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一六九公司

因托管业务的需要支付了部分项目建设资金。截止目前，169 公司棚改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

完成。25 栋棚改房中有 24 栋（除 4#栋外）已封顶，内墙粉刷、外墙瓷砖、防水工程、室内

进户防盗门、外塑钢窗、阳台飘窗不锈钢护栏以及户内水电安装等工程等均已完成。主体配

套工程中消防安装工程已经完成，燃气工程、室外高低压线路强电工程、供水工程、弱电、

门禁系统工程、电梯、高层防火门等工程正逐步推进；室外附属工程中地下室顶板卷材防水、

混泥土保护层、回填土、绿化、广场景观等项目也在同步施工中。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支付项目改造资金 14,448.93 万元，并将上述款项纳

入其他应收款中进行核算，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2019 年 1 月 15 日，从维护集团大局角度考虑，兼顾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湖南新

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集团”）党委（扩大）会同意由公司股东湖

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斧投资”）承接该棚改项目的托管，并将有关情况

报送至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2019 年 3 月 21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新天地集团一六九公司棚改项目托管

主体转移等有关事项的复函》（湘国资发展函[2019]33 号）。该复函原则同意：“一六九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托管主体由一六九公司转移为神斧投资，神斧投资可以按照法院裁定及与当地

政府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在合理限额内继续履行项目所需资金的垫支责任（含一六九公司前

期垫支的资金及相关成本），但需严格控制垫支范围，垫支预算并履行相应法定程序。” 

根据上述批复及安排，一六九公司将与神斧投资签订项目托管移交协议书，约定一六九

公司将项目托管所涉及的施工建设等相关管理职责和组织实施责任均托管移交给神斧投资。

移交完成后，一六九公司不再承担该项目的管理和组织实施责任，由神斧投资承接成为该项

目的管理者，承担相应组织实施责任。神斧投资按本协议要求及时支付一六九公司为该项目

已支付的全部费用及资金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已支付的土地款、已建工程所有支出费用），

项目后续发生的费用由神斧投资支付。综合考虑项目的历史遗留问题及该项目当前的特殊性，

在有关权属变更之前，双方同意该项目的托管责任暂时继续以一六九公司名义实施，但实际

相关管理职责和组织实施责任均由神斧投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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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收到的改造款、会计处理过程 

根据一六九公司与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弘房地产公司”）签订

的《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建设合同书》约定，项目资

金来源于住房资金职工集资、政府基础配套资金与商业设施社会投入。项目由一六九公司和

百弘房地产公司联合建设，一六九公司为实施主体，百弘房地产公司全权负责项目开发建设。 

百弘房地产公司成立项目部，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工程发包等与项目开发建设有关的

事项。一六九公司职工未认购完的住宅、车位和商业门面由百弘房地产公司负责建设、销售、

处置，解决土地变性，按商业模式开发，所需投入全部由百弘房地产公司负责。一六九公司

成立指挥部，负责业主集资款和百弘房地产公司项目保证金及前期投入资金共管账户的管理，

按相关规定和程序支付，并定期公示。 

指挥部以一六九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的名义，在一六九公司基本户下开立 1 个一

般存款账户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的款项进行独立收支、独立核算，一六九公司仅对其实施

托管，不享有项目相关的权益与收益，故一六九公司未将该棚户区改造项目作为投资项目核

算，仅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公司为棚户区改造项目支付的项目资金。截至期末，其他应收款

（一六九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账面余额 1.44 亿元，公司认为一六九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

考虑未来收回时包含垫支的资金及相关成本，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低于其账面价值，未

计提坏账准备。 

综上，公司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意见： 

我们将南岭民爆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对南岭民爆财务报表审计中所获得的信息进行了

核对，南岭民爆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审计所获得的信息相一致。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未见重大异常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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